
香港聯合交易所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TCL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TCL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董事會注意到股價最近上升及交投量增多，現謹此聲明，除下文所披露由董事進行之買
賣及修訂認購協議的磋商外，董事並不察覺任何可導致有關波動的原因。

本聲明乃應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要求而發出。

TCL 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董事會（「董事會」）注意到本公司股價最近上升及
交投量增多，現謹此聲明，除下文所披露者外，董事會並不察覺任何可導致有關波動的
原因。

呂忠麗女士已經通知董事會，已於今天出售合共 400,000股份（佔本公司已發行股本
0.015%）。董事會指出，呂女士在出售股份前，持有合共10,400,000股股份（佔本公司已發
行股本0.4%）以及持有可認購4,600,000股股份的購股權。在出售股份後，呂女士仍擁有本
公司10,000,000股股份及上述的購股權。

董事會亦確認，本公司現正與本公司根據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訂立的認購協議（有關
詳情分別於本公司二零零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刊發旳公佈及二零零二年十月十六日發出的
通函內披露），而發行本金總額350,000,000港元於二零零五年到期的3厘可換股票據（「該票
據」）之認購人磋商修訂該票據的條款及條件（不修訂有關的經濟條款）（「該磋商」），促使
該票據可透過  Euroclear 及  Clearstream 進行全球結算及交收。除此以外，並無任何有關
收購或變現的磋商或協議而須根據上市協議第三段的規定作出披露，董事會亦不察覺存
在任何屬於或可能屬於價格敏感性質的事宜而須根據上市協議第二段規定的一般責任作
出披露。該磋商一旦落實，本公司將遵從上市規則的有關要求刊發公佈。

本聲明承董事會之命發出，董事將個別及共同就本聲明的準確性承擔責任。

代表董事會
主席
李東生

香港，二零零三年七月九日

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